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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跨領域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113年03月22日 跨領域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跨領域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建立自我評鑑制度與自我改善機制，促

進本中心發展，以期自我改善辦學績效，提昇整體教育品質及競爭力，依據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特制訂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跨領域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為辦理本中心自我評鑑工作，特設置「跨領域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規劃、監督及審查評鑑工作之執行。本會委員由本

中心全體專任教師及校外通識教育、跨領域教育相關學者或專家一至二名組

成，並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執行秘書由本中心主任指派之。本中心所

屬同仁擔任本會之評鑑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 三 條 本會議出席人數須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始得開會，召集人為當然主

席，得視需要指定代理人。本中心自我評鑑以每五年辦理一次為原則，為因

應認可制評鑑方式，必要時得每年辦理內部自我評鑑，以作為自我改善依

據。 

第 四 條 本中心自我評鑑內容計有教育目標與特色、課程規劃與執行、師資素質與教

學品質、學習資源與支援措施、行政組織與自我改善機制等五大構面，核心

指標主要包括：教育目標與理念推廣、通識能力與品格素養、跨領域交流與

專業融合、課程規劃與修課規範、師資聘任與知能提升、教學成效與學習評

量、學習資源與輔導措施、組織運作與改善機制等。 

據以自我評估及優劣勢分析，以進行自我改善、自我提升並強化優勢發展特

色為目標。 

第 五 條 自我評鑑作業程序如下： 

一、由本會選派評鑑工作小組成員若干人，建立溝通與協調機制，指導並執

行評鑑工作。 

二、根據本中心自評內容，進行自我評鑑。就評鑑項目提出量化及非量化資

料，供評鑑委員評鑑。 

三、評鑑委員進行書面資料審查及實地訪視，就相關業務與教學情形，依評

鑑項目提出具體意見。 

四、自我評鑑結果，經過說明及討論後，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第 六 條 自我評鑑結果認定方式如下： 

一、評鑑結果為「通過」：於接獲評鑑結果２個星期內，需針對評鑑委員所

提建議改進事項，擬定改進計畫書，同時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 

二、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於接獲評鑑結果２個星期內，需針對評鑑

委員所提建議改進事項，擬定改進計畫書，同時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

於提出改進計畫書後１個月內接受書面審查，確認改善成效。 

三、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於接獲評鑑結果２個星期內，需針對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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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建議改進事項，擬定改進計畫書，同時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於提

出改進計畫書後２個月內再次接受內部評鑑，確認改善成效。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